
 

 

孩子升國中是否放棄特教服務，建議家長可諮詢國小 

特教老師，亦建議剛升國中先保留孩子的特教身分， 

以備需要時能讓特教資源協助孩子適應新的環境。 

 

臺北市 113 學年度 

特殊教育需求(身心障礙)新生入學國民中學 

鑑定安置與轉銜服務 

如仍有疑問或有其他申訴事項， 

請洽下列單位： 

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

(02)27320800 轉 703、701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教科 

(02)27208889 轉 6344/6345 

 

每位孩子都是珍貴的禮物， 

國中是嶄新的開始—— 

不變的是，教育都是為了讓每位學生更加圓滿。 

提報鑑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

鑑定安置是評估孩子是否符合特殊教育服務

資格，鑑定結果可能是下列 3 種： 

確認生 

經評估有確切特教需求，提供特殊教育 

服務，並可申請相關支持服務(需經審核)，

如助理員、相關專業服務、特殊考場等 

疑似生 

仍可提供特教服務以協助適應，持續 

介入觀察，於鑑定效期內為孩子再次 

提出鑑定安置 

非特教學生 

孩子未符合特殊教育鑑定基準，將不提供 

特殊教育服務，但是學校仍會視孩子需求 

由相關處室提供支持與輔導 
國小 

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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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提供最多元適性的安置環境 

分散式資源班 

依學區入學(遇額滿學校 

審核方式比照一般學生)， 

普通班上課學習，依需求

提供特教課程及支持服務 

視/聽障資源班 

安置視/聽障重點學校， 

在普通班上課學習， 

依需求提供特教課程 

及支持服務 

集中式特教班 

依學區或就近安置有特

教班學校，大部分(或全

部)時間在特教班學習 

特教學校 

以安置（極）重度及多重障

礙學生為優先，除大量調整

課程學習重點外，另結合治

療師及相關人員共同合作 

Q & A 

特教身分說明 

國中教師掌握孩子小學的資料 

特教相關支持服務延續 

課程及評量調整 

教育端所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務，是針對經過鑑輔會鑑

定確認有特教服務需求的學生，與社福單位根據身障

證明所提供的社會福利不同唷！ 

視孩子的鑑定證明效期及安置班型而定，持有鑑定證明

效期至七年級且欲安置資源班學生不需參加鑑定，其餘

皆需提報鑑定以確保孩子轉換教育階段後的特教服務。 

跟著老師建議走 

欲申請請洽詢戶

籍所在區公所 

相關福利可洽詢

縣市政府社會局

「身心障礙福利

科」，或撥打衛

服部福利專線

「1957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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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需求 

特教課程 

轉銜服務 

新生入學鑑定/轉銜相關問題請洽詢： 

各國小/國中特教組 

相關資訊請掃描：

新生家長手冊 特教相關支持 

課程調整 

特教升學管道 

插圖 
董乃瑄 



 

 

 

 112 年    
10 月   

28   星期六 

提報鑑定的注意事項和流程 

112 年 10 月底至 112 年 11 月 24 日 

國小端資料準備初步篩檢 

112 年 12 月初至 113 年 2 月底 

學區國中安排教師評估需求 

113 年 3 月底至 113 年 4 月底 

鑑定安置會議 

113 年 5 月中 

鑑定安置結果公告 

請協助國中教師瞭解孩子的發展歷
程、能力現況及特教需求等。 

家長要準備哪些資料呢？ 

鑑定及安置/轉銜申請表暨意願書 

實際居住切結書 欲就學於北市國中者必附 

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

身心障礙證明 

醫療相關報告或診斷證明 

其他佐證資料 

相關量表填寫 

一年內的藥袋、用藥紀錄 

教育史、醫療史、發展史 

必 

視需求請家長填寫相關量表 

以下視需要檢附…… 

回郵信封 

低收入戶卡／原委會核發證明 

可親自參加或委託國小/國中教師 

說明孩子狀況 

鑑定及安置結果通知書 

確認生鑑定證明 

國小轉交 

國中轉交 

新生鑑定安置/轉銜線上說明會！ 

時間：112 年 10 月 28 日(六) 

           上午 9 時到中午 12 時 

掃描進入 
直播 

113 年 5 月至 6 月 

參與國小老師召開的轉銜會議， 

讓孩子服務需求得以銜接， 

順利進入到下一個學習環境 

轉銜會議 

班 

集中式 

特 教 

必附 

（含記事） 

父母任職服務單位證明等佐證資料 

手足就讀志願學校證明 

學區/行政區內房屋所有權狀/租賃證明 

孩子是否需要提報鑑定? 

是否持有鑑定證明至七年級 
欲就讀一般國中接受資源班服務 

113 年 5~6 月 

國小邀請國中及家長 

召開轉銜會議 

是 否 

112.11.24 前 

國小檢送 

基本資料 

給學區國中登錄 

 

需提報鑑定 不需鑑定 

重要!!! 

請妥為保存 

附 

欲安置班級 

額滿時比序用 

112.11.24 前 
國小送件至學區國中 

 

113 年 4 月 
鑑定/安置會議 

 

~
 

請家長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

國小鑑定證明 


